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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新竹市教保人員協會辦理 

115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主管人員專業訓練課程招生簡章 

一、 課程目的：為鼓勵參訓學員訓後可從事兒少機構主管人員 

二、主辦單位：新竹市政府社會處 

三、課程內容：依據衛生福利部頒布之「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訓練實施

計畫」辦理，共計十五學分（270 小時）。 

編號 主管人員專業訓練課程 學分數 

1 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及法規 1 學分 

2 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 1 學分 

3 親職教育方案及家庭支援的規劃及管理 1 學分 

4 督導及專業倫理 1 學分 

5 安全管理 1 學分 

6 健康照護 1 學分 

7 人力資源管理 1 學分 

8 行政/組織管理 1 學分 

9 財務管理 1 學分 

10 行銷及經營 1 學分 

11 方案規劃及評估 1 學分 

12 兒童及少年問題及處置 1 學分 

13 特殊兒童教保服務 1 學分 

14 公共關係及危機處理 2 學分 

合計 15 學分 

 
四、招生人數：每班最多50人。依報名錄取及繳費順序額滿為止 (達30人開課)。 

如未達成招生人數，本協會保有開班與否之權利；如因本協會取消招生，課

程費用將全額退還。 

五、上課時間及日期：115/6/6~9/20，每週六、週日 08:30~18:30 上課 (午休1hr)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不含6/20、6/21，上課日數共計30日)。 

六、招生對象及資格：年滿20歲，男女不拘。本課程僅屬培訓性質，培訓後符合

結業資格者，核發結業證書，惟受訓後之個人是否得擔任機構主管，則依衛

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頒布「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培訓辦法」

規定辦理及各地所屬縣市政府認定之。本課程無需檢附學經歷證明，請自行

參閱相關法條(法條如簡章第3頁)。 

七、 報名錄取順序： 

(一) 設籍新竹市，現任職於新竹市立案托嬰中心，從事兒童教育保育服務者。 

(二) 設籍新竹市，現任職於新竹市立案幼兒園、課後照顧服務中心、兒童及 

 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，從事兒童教育保育服務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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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設籍外縣市，現任職於新竹市立案托嬰中心，從事兒童教育保育服務者。 

(四) 設籍外縣市，現任職於新竹市立案幼兒園、課後照顧服務中心、兒童及

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，從事兒童教育保育服務者。 

(五) 具有托嬰中心托育人員、兒少安置機構之社會工作人員、生活輔導人員

或保育人員資格者。 

(六) 年滿20歲有興趣之民眾(不限學、經歷)。 

八、課程費用：＄18,500元（匯款之轉帳手續費用請學員自行負擔）。 

九、報名方式：(1)傳真報名、(2)現場報名、(3)掛號郵寄報名(以郵戳為憑)。 

           即日起開始報名至 115/5/22 (五) PM 5:00截止。 

(一) 報名應備資料：報名表 (報名表內需黏貼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，及本人最近一

年內2吋脫帽正面相片1張)。 

(二) 傳真報名者，請備妥報名表傳真至03-5304300。 

(三) 現場報名者，請於週一至週五(9:00~17:00)間，至新竹市教保人員協會辦公室 

(300060新竹市牛埔南路13號2樓) 報名。 

(四) 掛號郵寄報名者，請將報名表掛號寄至本協會(300060新竹市牛埔南路13號2

樓)。請確認郵戳日期務必在報名截止日前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
(五) 報名表繳交後，需匯款繳費才算完成報名。 

十、繳費方式：繳交報名表後，請於三日內繳費，未完成繳費者視同放棄資格。 

    【匯款帳號】新竹南大路郵局 (郵局代號：700) 帳號：0061217-0078714 

                戶名：社團法人新竹市教保人員協會 

繳費完成後請通知本協會： 

(一) 於本協會 FB 粉絲專頁 (搜尋｢社團法人新竹市教保人員協會」) 私訊留言

或 

(二) 將收據寫上大名，傳真至協會03-5304300，或e-mail至service@eckids.org，

或 

(三) 電話03-5309017告知轉帳帳號後五碼。 

   十一、錄取通知：完成繳費之錄取名單，最遲將於開課日一週前公告於本協會   

       FB 粉絲專頁，並以手機簡訊通知開課相關訊息，請務必隨時注意簡訊。 

       若逾開課日前一週尚未接到通知，請主動與本協會連絡確認。 

十二、退費標準：報名繳費後，如需退費者依下列退費規定辦理： 

(一) 開課前14天以前辦理退訓者，可全額退款，但須負擔行政作業費200元。 

(二) 開課前14天內(不含開課當日)辦理退訓者，可全額退款，但須負擔行政作

業費900元。(例如：6/6開課，於5/22取消報名，適用第1點；如5/23取消報

名，則適用第2點)。 

(三) 開課日(含)後申請退訓者，申請當日未逾課程三分之一者，退還已繳費用

50%；已逾總時數三分之一者，不予退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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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結業證書核發標準：依據「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訓練實施計畫」

規定，一學分以18小時計，如違反以下規定將不予核發結業證書，不得異議；

凡因個人因素缺課及請假，恕無法補課。參訓人員出席率達下列標準，得參

加成績考核，經考核及格者，授予該課程名稱之學分。 

(一) 該專業訓練課程名稱(單科)出席率達百分之八十(含)以上，每學分請假

不得超過3.5小時。 

(二) 各科教師依據授課內容與進度訂立合適之考評方式，訓練成績以60分為

及格標準，不及格者不發予結業證書且不得進行補考。 

(三) 訓練期滿且經考評及格者，將由新竹市政府社會處頒發結業證書。 

(四) 課程如遇天災(如颱風等)不可抗拒因素停課者，將由本會另行安排進行

補課。 

  十四、上課地點：集思竹科會議中心 4 樓 (新竹市科學園區工業東二路1號)。 

                  (附註：科學園區好停車，週末路旁白線或停車格不收費)  

十五、聯絡人：03-5309017 蔡馨儀小姐。若您有任何課程相關問題，可於上班 

      時間(週一至週五 9:00~17:00)來電詢問。 

十六、相關法規條文： 

「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」第十二條 

托嬰中心主管人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： 

(一) 大學幼兒教育、幼兒保育、家政、護理相關學院、系、所碩士班或碩士學位學程以上畢業， 

且有二年以上兒童教育、保育及照護經驗者。 

(二) 大學幼兒教育、幼兒保育、家政、護理相關學院、系學士班或學士學位學程畢業或

取得其輔系證書，有二年以上兒童教育、保育及照護經驗，並取得主管人員專業訓練結業

證書者。 

(三) 學士學位以上畢業或專科學校幼兒教育、幼兒保育、家政、護理相關學院、系、所、

學位學程、科畢業，有三年以上兒童教育、保育及照護經驗，並取得主管人員專業

訓練結業證書者。 

(四) 專科學校畢業，有四年以上兒童教育、保育及照護經驗，並取得主管人員專業訓練

結業證書者。 

(五) 高等考試、相當高等考試之各類公務人員考試社會行政或社會工作職系及格者，具

二年以上社會福利相關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工作經驗者。 

★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稱兒童教育、保育及照護經驗，指符合下列規定，並取得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或教育主管機關所開立服務年資證明人員之經驗： 

(一) 托兒所、幼稚園或改制後幼兒園之教保人員、助理教保人員、教師、教保員及助理

教保員。 

(二) 托嬰中心之托育人員。 

(三) 早期療育機構之早期療育教保人員及早期療育助理教保人員。 

(四) 安置及教養機構之托育人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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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政府委託辦理 

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主管人員專業訓練課程 

115年課程表 

 上課日期：115年6月6日至9月20日，每週六、日上課。 

(不含6/20、6/21，計上課30日) 

 上課時間：8:30~18:30，每天上課9小時，中午12:30~13:30 (休息1小時)。 

天 上課日期 
星

期 

上午 8:30-12:30 下午 1:30-6:30 
講師 

學分 課程內容 學分 課程內容 

1 115/6/6 六 1-1 
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

及法規 
1-2 

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

及法規 
許玉齡 

2 115/6/7 日 5-1 安全管理 5-2 安全管理 許孟勤 

3 115/6/13 六 7-1 人力資源管理 7-2 人力資源管理 許玉齡 

4 115/6/14 日 14-1 公共關係及危機處理 14-2 公共關係及危機處理 張念慈 

5 115/6/27 六 11-1 方案規劃及評估 11-2 方案規劃及評估 許孟勤 

6 115/6/28 日 9-1 財務管理 9-2 財務管理 余敏芝 

7 115/7/4 六 2-1 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 2-2 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 李詩媛 

8 115/7/5 日 10-1 行銷及經營 10-2 行銷及經營 蔡俊儒 

9 115/7/11 六 13-1 特殊兒童教保服務 13-2 特殊兒童教保服務 林淑娟 

10 115/7/12 日 12-1 
兒童及少年問題及處

置 
12-2 

兒童及少年問題及處

置 
紀可恩 

11 115/7/18 六 13-3 特殊兒童教保服務 13-4 特殊兒童教保服務 林淑娟 

12 115/7/19 日 12-3 
兒童及少年問題及處

置 
12-4 

兒童及少年問題及處

置 
紀可恩 

13 115/7/25 六 4-1 督導及專業倫理 4-2 督導及專業倫理 蔡俊儒  

14 115/7/26 日 11-3 方案規劃及評估 11-4 方案規劃及評估 許孟勤 

15 115/8/1 六 14-3 公共關係及危機處理 14-4 公共關係及危機處理 張念慈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5 

 

 

 

 

天 上課日期 
星 

期 

上午 8:30-12:30 下午 1:30-6:30 
講師 

學分 課程內容 學分 課程內容 

16 115/8/2 日 8-1 行政組織管理 8-2 行政組織管理 許玉齡 

17 115/8/8 六 14-5 公共關係及危機處理 14-6 公共關係及危機處理 張念慈 

18 115/8/9 日 10-3 行銷及經營 10-4 行銷及經營 蔡俊儒 

19 115/8/15 六 1-3 
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

及法規 
1-4 

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

及法規 
許玉齡 

20 115/8/16 日 6-1 健康照護 6-2 健康照護 余敏芝 

21 115/8/22 六 9-3 財務管理 9-4 財務管理 余敏芝 

22 115/8/23 日 5-3 安全管理 5-4 安全管理 許孟勤 

23 115/8/29 六 14-7 公共關係及危機處理 14-8 公共關係及危機處理 張念慈 

24 115/8/30 日 2-3 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 2-4 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 李詩媛 

25 115/9/5 六 3-1 
親職教育方案及家庭

支援的規劃及管理 
3-2 

親職教育方案及家庭

支援的規劃及管理 
余敏芝 

26 115/9/6 日 4-3 督導及專業倫理 4-4 督導及專業倫理 蔡俊儒 

27 115/9/12 六 8-3 行政組織管理 8-4 行政組織管理 許玉齡 

28 115/9/13 日 6-3 健康照護 6-4 健康照護 余敏芝 

29 115/9/19 六 3-3 
親職教育方案及家庭

支援的規劃及管理 
3-4 

親職教育方案及家庭

支援的規劃及管理 
余敏芝 

30 115/9/20 日 7-3 人力資源管理 7-4 人力資源管理 許玉齡 

 

 

 該專業訓練課程名稱(單科)出席率達百分之八十以上，每學分出席必達14.5小時。 

(依據新規定，每個學分出席須達80%，故每個學分僅能請假3.5小時；公共關係

及危機處理為2學分，該學分可請7小時)。 

 本協會保有調整課表之權利。 

 報名前自行斟酌個人時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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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主管人員課程 Q&A】 

一、 問：參加此課程是否要具備一定的學歷或年資？ 

答：目前是不限定參訓人員之學經歷，報名前也不必檢附學經歷證明文件。  

                本協會鼓勵有從事此行業的學員們，可以透過此課程加強自己的競爭力。 

二、 問：結訓後是否有相關證明？ 

答：參訓期間成績及出缺席均達到規定者，將由新竹市政府社會處授予結業證

書。 

三、 問：結訓後，成為托嬰中心主管人員的資格為何？ 

答：依據衛生福利部頒布之「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」

第十二條，就有相關規定，法條內容如下： 
     托嬰中心主管人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： 

(一) 大學幼兒教育、幼兒保育、家政、護理相關學院、系、所碩士班或碩士學位學程以

上畢業， 且有二年以上兒童教育、保育及照護經驗者。 

(二) 大學幼兒教育、幼兒保育、家政、護理相關學院、系學士班或學士學位學程畢

業或取得其輔系證書，有二年以上兒童教育、保育及照護經驗，並取得主管人員專

業訓練結業證書者。 

(三) 學士學位以上畢業或專科學校幼兒教育、幼兒保育、家政、護理相關學院、系、

所、學位學程、科畢業，有三年以上兒童教育、保育及照護經驗，並取得主管

人員專業訓練結業證書者。 

(四) 專科學校畢業，有四年以上兒童教育、保育及照護經驗，並取得主管人員專業

訓練結業證書者。 

(五) 高等考試、相當高等考試之各類公務人員考試社會行政或社會工作職系及格者，

具二年以上社會福利相關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工作經驗者。 

★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稱兒童教育、保育及照護經驗，指符合下列規定，並取得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 主管機關或教育主管機關所開立服務年資證明人員之經驗： 

(一) 托兒所、幼稚園或改制後幼兒園之教保人員、助理教保人員、教師、教保員及

助理教保員。 

(二) 托嬰中心之托育人員。 

(三) 早期療育機構之早期療育教保人員及早期療育助理教保人員。 

(四) 安置及教養機構之托育人員。 

四、 問：如結訓後，符合以上法條之學經歷，我要如何成為托嬰中心主管人員？ 

答：請檢附個人之學歷及經歷證明文件，並附上主管人員課程結業證書，向當

地縣市政府社會處或社會局申請即可。 

五、 問：若我目前為高中職畢業學歷，是否可報名參加此課程？ 

答：本課程不限定學經歷，報名不需要檢附學經歷，但是衛福部規定成為主管

人員學歷至少要至專科畢業。建議可以先來參加訓練課程取得結業證書，

再去參加大專院校開設之學分班，取得專科以上學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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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政府委託辦理 

115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主管人員專業訓練課程報名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姓  名  
目前服

務單位 
 

(請貼2吋大頭照) 

身分證

字  號 
 職  稱  

出  生 

年月日 
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性  別  

最  高 

學  歷 
校名  科系  

聯 絡 

資 訊 

Email： 

(數字0請寫Ø ，以跟字母O區分) 

手機： 白天連絡電話： 

地  址 

通訊地址： 

戶籍地址：同通訊地址   

緊  急 

聯絡人 
姓名  手機  關係 

 

(請貼身分證正面影本) (請貼身分證反面影本) 

注意 

事項 

1.身分證影本正反面各一份、2吋脫帽正面相片1張 (請黏貼於報名表上)。 

2.報名日期：即日起以報名繳費順序為錄取依據，額滿為止。 

   匯款：新竹南大路郵局(700)【帳號】0061217-0078714【戶名】社團法人新竹市教保人員協會 

3.上課日期及時間：115/6/6~9/20 (不含6/20、6/21)，每週六、週日 8:30~18:30上課(午休1hr)。 

4.上課地點：集思竹科會議中心 4 樓(新竹市科學園區工業東二路1號)。 

1. 本人證明上述所填資料及提供之佐證文件皆與事實相符，如有偽造或不實情事，則自願放棄受訓資

格並自負法律責任，特此簽名以示負責。 

2. 本人同意並確認將上揭所填之個人資料提供給訓練單位｢新竹市教保人員協會｣繕製課程名單、簽到

表、結業證書等與上述申請業務有關作業及公務上聯繫與服務之用。 

3. 本人已詳閱簡章、參訓對象及資格、退費標準及結業證書核發標準，並恪守規定。 

4. 本課程上課期間請勿帶子女(嬰幼兒)或親友入內陪伴或旁聽。 

簽名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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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上課教室交通地圖】 

  ★上課地點：集思竹科會議中心4F (地址：新竹市科學園區工業東二路1號) 

 

 

 

加油站對面 

上課大樓 

科技生活館 上課大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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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此處上4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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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若您開車來上課,提供免費停車資訊給大家參考: 

1.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停車場(地址:新竹市新安路2號)離上課地點

走路 8 分鐘。 

2. 科學園區好停車，週末路旁白線或停車格不收費，請學員們多加利用。 
 

 

 

 

 

 
 


